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创新体制机制加快推进国土绿化

的实施意见

各县（区）人民政府，钒钛新城、攀西科技城管委会，市级

各部门：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长江大保护战略部署，进一步

调动全市人民造林绿化积极性，加快金沙江干热河谷生态修

复速度，加大国土绿化力度，补齐区域森林生态系统短板，

推进大规模绿化攀枝花行动，建立起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

造林绿化体制机制，提高区域森林覆盖率，提升森林质量，

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结合我市实际，制定以下实施意见。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之路。依托国家和省重点生态建设工程，强化科技支撑和政

策保障，以恢复森林植被为重点，构建满足我市生态安全及

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的森林生态体系和林业产业体系，打造良



好的绿色生态型人居环境，将攀枝花市建设成为生态良好、

环境优美、经济繁荣、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城市。

二、总体目标

根据《大规模绿化攀枝花行动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总

体规划》，实施可造林地（包括宜林地、“四荒”地、“四

旁”地、疏林地、矿山迹地、低效林地等）造林绿化、区域

生态保育、森林提质改造等工程，加快推进金沙江干热河谷

生态脆弱地段治理与植被恢复。到 2030 年，完成干热河谷

生态脆弱区重点治理面积 5 万亩，建成生态示范点（片）10

处，市域森林覆盖率达 62%以上，全市生态脆弱区森林植被

质量得到有效提升，森林结构不断优化，生态系统功能得到

充分发挥。

三、分区施策

（一）推进干热河谷区生态综合治理。干热河谷区主要

是海拔 1600 米以下的区域。按照“统一科学规划、分区分

类施策”原则，采取生物技术和工程技术措施，结合山水林

田湖草综合治理、生态功能区建设、生态脆弱区治理、城市

森林建设等生态工程，重点实施金沙江、安宁河、大河沿岸

和攀西科技城、钒钛新城区域山体生态治理，开展市域矿山



迹地生态修复与治理，强化乡镇村庄绿化，发展特色林果产

业，推进城镇视野区生态景观建设。

（二）发展中低山多效林业。中低山区域海拔在 1600

米至 2200 米之间。在中低山区域，实施天然林保护修复、

退耕还林、森林质量精准提升等重点工程，大力发展干果、

茶、桑、花卉等特色经济林，加强珍稀树种用材林建设，拓

展提升乡镇村庄绿化质量，集中建设林业特色产业园区，培

育和发展壮大林业特色产业。

（三）加强中高山森林生态保育。在海拔 2200 米以上

的中高山区域，结合天然林保护修复、退耕还林、森林抚育

等重点工程，加强对中高山区域天然林资源的保护，提高林

分质量，维护生物多样性。

四、创新机制

（一）落实限期绿化责任制，加快绿化进程。

1.明确造林绿化期限。各县（区）要结合实际，按照分

步实施、突出重点的原则，向辖区内各责任主体下达限期绿

化目标计划，开展限期绿化（重点在干热河谷区）。对于林

地已流转、已签订合同（协议）的，如未明确限期绿化，则

须完善合同（协议），明确绿化期限。未能限期绿化的，由

政府纳入统一规划，统一组织分步实施造林绿化。



2.明确绿化责任主体。国有林区、国有林场等国有林地

内的造林绿化，由各国有林业企事业单位负责，零星国有林

地绿化由各县（区）林业主管部门负责。村、社集体统一经

营管理的集体林地，由村、社负责。集体林地已流转给其它

主体的，按照双方约定执行。

3.加强重点地段林地流转造林。对于城郊或生态区位十

分重要的地段，可由政府出资，采取赎买、租赁等形式，引

导国有林业单位、社会业主依法开展林地经营，按照政府编

制的造林绿化规划开展造林。

（二）推行造林补贴制，激发社会活力。

1.推行造林补贴制度。企业、林业专业合作社、村、组

或个人等社会主体，可依法承包宜林地进行投资造林。达到

新造林标准的防护林、特种用途林、用材林，纳入造林补贴

范围。

2.规范造林补贴流程。造林社会主体在造林前需向所在

县（区）林业主管部门提交作业设计和补助申请，并在实施

三年以上的抚育管护后，由县（区）林业主管部门依据作业

设计组织验收。造林成效达到行业相关标准以后，给予一次

性补助，其中防护林 4000 元∕亩，特种用途林 3000 元∕亩，

用材林 2000 元∕亩；未达标的，县（区）验收年度顺延，



最长不超过 5 年，5 年不合格的不再纳入补贴。造林补贴项

目不得与其它财政投资项目重复。

3.落实造林补贴资金。各县（区）要加大财政投入力度，

同时要将森林植被恢复资金、林业发展资金、长江流域生态

治理资金等相关生态建设资金优先安排用于造林补贴项目。

（三）实行造林审批验收制，提升绿化质量。

1.实行造林作业设计审批制。造林项目要严格按照国家

规定的基本建设程序进行管理，由具备资质的单位按照批准

的建设项目组织设计。造林作业设计由造林作业区所在的县

（区）林业主管部门审批，并报送省、市级林业主管部门备

案。

2.强化绿化成效验收。由社会投资实施的造林项目其造

林成效由县（区）林业主管部门按照作业设计予以验收认定。

由政府主导的造林绿化，按照相关规定执行。加强对造林流

程的监管与指导，确保合法造林、科学造林、高质量造林。

3.严格保护绿化林木。任何主体在开展造林绿化过程中，

不得毁林（绿）种树、种树毁林（绿），要科学保护造林绿

化地内已有的植被。

（四）实行苗木定向培育制，提高苗木质量。



1.定向培育绿化苗木。对于造林用苗特别是乡土树种用

苗，不能由市场配置的，可由林业主管部门委托具有相应资

质的苗木培育单位开展定向培育。重点工程造林中，规划时

要明确定向育苗。苗木定向培育由市、县（区）林业主管部

门牵头，资金来源为项目自身资金、森林植被恢复资金、林

业发展资金等。

2.明确苗木使用方向。定向培育的苗木主要用于全市林

业重点工程管理的造林绿化项目，包括生态功能区综合治

理、干旱半干旱生态治理、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理等。

3.严格种苗质量管理。严格实行绿化苗木“两证一签”，

严禁使用不合格苗木上山造林。按照“适地适树、良种壮苗、

就近育苗、就近调用”的原则，鼓励培育、使用乡土树种。

（五）建立绿化管护长效机制，确保绿化成效。

1.规范国有新造林地管护。对于国有新造林达到成林条

件的，纳入国有林管护范围，实行专业管护。

2.强化重点地段造林管护。可采取建设郊区森林公园模

式，纳入地方政府重点管护，提升绿化成效，为市民提供更

多生态产品。对于交通方便、地理位置优越的地段，可探索

引入社会主体管护模式。管护主体在不改变林地用途、不影



响生态功能的前提下，可在林地内从事森林旅游、运动健康、

森林康养、林下经济等环境友好型产业。

3.加强社会主体新造生态林管护。对个人、企业、合作

社等社会主体新造林地，经林业主管部门成林验收合格后，

从次年起先行纳入市、县（区）级公益林补偿范围。补助资

金按照集体公益林补偿标准由市、县（区）财政按事权原则

自行支付，经公益林更新审核认定后再纳入国家或省级公益

林管理。

（六）优化造林绿化参与制，丰富绿化形式。

1.鼓励社会主体多模式造林绿化。造林大户可承包、流

转造林绿化用地，进行规模种植、集约经营。企业可投资连

片开发建设，开展林业标准化生产、合作经营，实行专业化

管理、市场化运营。鼓励成立农林专业合作社，组织农民成

规模开展造林绿化。

2.倡导“以育代造”绿化模式。在立地条件较好、交通

方便的区域，可采取“以育代造”“林苗一体”的模式实施

造林绿化。实施中，加大苗木栽植密度，快速绿化见林，成

林后按作业设计间苗出售，提高土地利用率，增加经济收益。

3.拓展义务植树尽责形式。鼓励集体和个人捐资赠物，

开展国土绿化。通过抚育管护、自然地保护、设施修建、志



愿服务等尽责形式，开展植绿护绿，将义务植树活动融入生

态治理全过程。

（七）强化配套设施和政策保障，合理利用水资源。

1.开展提灌引水系统建设。在水源条件较好、生态脆弱

区重点地段，进行梯级化、网络化的水资源调节工程建设，

包括太阳能提灌系统、骨干引水工程、水渠水库（塘堰）和

高效节水试验示范建设，形成旱季“补灌”系统。

2.利用自然降水建设“雨养”调水系统。在水源条件差

的区域，可利用山地沟谷采取集水措施，充分汇集雨季降水，

形成“雨养”调水系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河谷区生态保护

与绿化建设干旱缺水问题。

3.落实好荒山造林用水优惠政策。绿化灌溉用水价格按

农业灌溉用水或居民生活用水价格执行。

（八）强化林业科技支撑，构建技术保障体系。

1.开展林业科技攻关。整合林业科技项目，通过引进、

组装、集成、配套，培育一批林业发展急需的新成果、新品

种、新技术。重点开展乡土景观植物培育、沿岸防护林带建

设、有害生物防治、森林质量提升、废弃厂矿复绿等生态修

复技术攻关，提升国土绿化科技保障力。



2.加强林业科技推广。加强林业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强

化林业科技集成和先进技术引进创新，加速林业科技成果转

化和先进实用技术推广，增强林业科技创新能力和科技推广

服务水平。

3.强化生态资源监测。利用“3S”、人工智能等信息技

术，采取多种监测方式，将森林、湿地、草地、古树名木等

生态资源数据采集入库，纳入监测平台，实现绿化系统数据

和社会数据、经济数据全面融合，形成可追溯信息源。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落实责任主体。攀枝花干热河谷

区生态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林业、城管执法、水利

等多个行业及部门，其范围涵盖各个县（区），需要加强协

作，共同打造，整体推进。要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人

大监督、各部门配合、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机制。在具体治理

工作中，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以各县（区）政府为主体，

负责其区域内的生态建设。

（二）加大财政投入，规范资金使用。坚持政府主体地

位，继续加大造林绿化财政投入。市、县（区）级政府将造

林绿化投资纳入年度财政预算，并与上级造林项目补助资金

整合使用。各部门要加强协调，有效整合生态治理项目和资



金，加大资金投入，确保形成工作合力。建立市、县（区）

财政配套造林绿化资金，优先对先建后补、以奖代补、赎买

租赁、购买服务等造林绿化进行补贴。森林植被恢复资金要

严格用于开展森林植被恢复、森林生态保护、林业产业发展

等项目，不得挪作它用。

（三）拓展融资渠道，强化社会引导。积极开展包括林

权抵押贷款在内的符合林业特点的多种信贷融资业务，创新

担保机制，探索建立面向林农、林业专业合作社和中小企业

的小额贷款与财政贴息扶持政策。鼓励各金融机构积极开发

符合林业经济发展需求的金融产品，利用好国家政策性贷款

平台，加大对林业发展的信贷支持力度。采取注入资本金、

以地换绿、森林碳汇等模式，引导企业、集体、社会组织、

个人等主体投入造林，多渠道筹措国土绿化资金。

该实施意见自 2021 年 1月 1 日施行，有效期 10 年。

攀枝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11 月 26 日


